
申请书

致：四川九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建设单位）：

根据《北川污水处理厂提标更新改造项目（再生水循环利用）建

设工程施工合同》第三部分专用合同条款中 10.7.1 依法必须招标的

暂估价项目“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 1

种方式确定。”和第二部份通用合同条款“10.7.1 依法必须招标的

暂估价项目第 1 种方式”的约定，我司现向四川九骏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（建设单位）申请四川优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承包人）作为北川

污水处理厂提标更新改造项目（再生水循环利用）项目专业工程暂估

价的招标人，全权处理目关事宜，具体包括：专业工程暂估价的招标、

中标人确定及合同签订的相关事宜。请建设单位同意我司依法作为北

川污水处理厂提标更新改造项目（再生水循环利用）项目专业工程暂

估价的招标人。

特此申请。

申请人（承包人）：四川优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703MA67N9W59E

申请有效期从本项目专业工程暂估价部分招标准备工作开始至

本项目专业工程暂估价部分合同签订完成。

申请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29 日



附件：1、合同第三部分专用合同条款中“10.7.1”复印件



附件：2、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“10.7.1”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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